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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
1860年11月～1 898年10月为中心

樊孝东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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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教案的发源，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1．侵略说；2．中西文化冲突说；3．三重危机说；4．

多种因素说。①笔者以为，笼统地将晚清近两千起②教案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列强侵略或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

冲突等都未免失之简单，应作具体分析。在晚清直隶，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由传教士查还旧

址、租买房产以及民教互争公产地亩引发的地产之争；摊派各种庙会和修庙钱文引发纷争；细故口角争殴；教

堂或传教士、教民遭劫窃引发；反教谣言、揭贴引发；民教双方由相互猜疑进而捏情上控引发教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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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auses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Church Forces in Zhili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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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out the rising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church forces in Zhili province，the academia

roughly has four views at present：1，Invasion；2，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flict；3，The triple crisis；4，Many

kinds of factor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nearly 2000 cases took place，which could not simply attributed to big powers’

invasion or contradiction of two heterogeneous culture．We should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Zhili province，causes of these conflicts are various，and their major expressions are：regaining the former preaching ad—

dress，renting or buying house property and fighting for the public real estate；apportioning various kinds of temple fair

and funds for building the temples；quarreling and scuffling over trifles；the church or the missionary believers meet with

catastrophe and stealing；rummours and leaflets charging against the church forces；the people and believers are taught to

suspect and pinch each other，etc．

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

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

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

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

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

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③鉴于此，笔

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

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

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思想

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

的变化。兹概括如下：

地产之争引发

(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

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

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

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

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

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

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

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

①赵树好：《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苏

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

年版。

②数量居全国第二，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

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③截至目前，直隶教案的宏观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文

章也只有董丛林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

(《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篇。文章从反

洋教斗争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直隶的

38起教案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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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

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

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

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官地，可以奏明给

予；如系民地，亦可置买给予，由官发价。”[1](p26∞

从而为此类教案的解决定下了基调：有证据的当

然要还；查无确据的，如果对方态度强硬也不妨赔

送一块。刚刚成立的大清帝国中央外交特设机

构——总理衙门并未表现出初生时的锐气，而是

一派疲塌作风。

法国方面，虽然条约在手并有大清上谕作保，

但一一去查显然不可能，因而拿出～个折中方案：

“(直隶)从前遵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均应按约

查还，若如此办理，许多费神，不如烦饬拣二、三处

地方办理。”[1](p242’并最终选定正定、宣化两处。

1861年10月，法使布尔布隆数函总署要求查还，

之后呈出直隶旧有天主堂“清单”[1]‘第365号)，诈称

只查还此二处余可免究。清总署及各地方官犹豫

再三后态度转变，法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上述两

处旧址。但法国很快就食言，此后又发生3起案

子：分别为1862年清河县教案[1]‘第471号)、1862年

深州大染庄教案[1]‘第458,463,468,469号)、1866年宛平县

罗谷峪教案[2]‘第337’376’390号)。法国基本达到了目

的。

禁教期间，各地教堂大都被毁或移作他用，查

还旧址也毕竟有限，因此60年代以后各地教士纷

纷租买房产以建堂传教，由此引发的教案不在少

数。传教士租买房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当

地官府租买，如1861、1862年法国传教士分别向

河间叫‘第391号)、深州咪第448,455,456号’地方官租得房

产；二是向民间私人租买。在直隶，后者是引发教

案的大宗。

实际上，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内地置产有严格

规定：第一，契据内只写立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

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

以保证其“仍为中国之地”；第二，卖业者于交易前

须向当地官府请示，严禁私卖[1](p54’。不仅如此，

传教士租买房产还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绅士民的普

遍反对：“民间将地私卖洋人，乡邻闻知，即令悔

议；即守土官宰，亦将藉口百端，不肯即以此项授

受注册，往往经无穷周折，而后议成。”[3]被教方指

控为“从中阻拦”、“纠约指使”的有县主、典史、千

总、差役、民众等。而地方士绅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或直接出头拦阻，或坐镇幕后操纵，成为此类

案件的实际指挥者。士绅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第

一，买卖房产历来为民人所重，作为“中国乡土社

会的控制主体”[4](p123’的地方士绅必然会在此类

事件中行使自己的“地方事业之权”[5](p68’，当自身

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会挺身而

出。第二，与绅民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的认识

有关。晚清时期，在相对闭塞的直隶城乡社区，一

般绅民将高鼻深目的外国传教士视作“异类”，而

将外来宗教与本土的秘密教派、会道门等量齐观，

1868年1月，署理直督官文的奏折中即有“查天

主一教，与白阳白莲等教，同干例禁”L6](卷5 6’p14’之

语，可见一斑。1868年永清教案[7]‘第238号)、1895

年固安教案[8](第505锄均因绅民阻拦教士租房引

发。 ，

(二)因民教互争公产④、地亩而起

晚清时期，各色神庙寺院遍布城乡，其数量之

多，曾令19世纪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一度“难以

置信”[9](p13¨。60年代以后传教场所的普遍缺乏，

使各地教民将目光聚焦于“合村公产”——寺庙及

其香火地上，寺庙成为进行教务活动比较理想的

地方。教民认为，既是合村公产便可拿来使用，但

很显然，他们的想法与做法遭到了非教民的反对。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己申辩：～方以维护传统

信仰为辞，将对方视为“叛逆”；一方则以有“股份”

在内而理应分得相驳，二者互不相让。于是民教

两方由信仰不同和实际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和

冲突。在直隶，这样的官司有好几起，其中以

1864年柏乡县塞里村一案最为典型：此案从1862

年教民“未得公议”在观音寺设学传教而起，两年

后，当地庙会期间村民欲在寺内“施茶”，教民占住

不让成讼，县断令教民暂挪，俟施茶事毕仍归教民

使用。旋迭次翻控，经州断令村民另行择地对换

给教民建堂结案[7]‘第192号)。

口外之地(包括口北三厅、承德府)，清初为国

家马厂、旗人及功臣赏地，严禁私垦。乾嘉以后，

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内地民人“出口”垦荒者渐

多，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暖昧，土地纠葛逐年

增多。1872年6月，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署有

这样一段话：“塞外草地马厂，畜牧以外别无出产，

初虽粗有四至，而向例游牧不禁，未经开垦以前，

决无专利，几同公物。即蒙古各员与王公子孙，亦

难确定界址，故有民垦数十年，而原主不知，官场

不知，已同永业者。此后一经若辈买业争执，案件

①包括族产、家产、庙产等，在直隶以“庙产之争”引发教案

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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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见迭出，正未有已。”Do]㈦p2∞很能说明问题。

理论上，清政府对教方私垦有防范。1870年

张家口厅民教争地案发生后，总署以封禁荒地时

有教士教民违例开垦，行文直晋督抚，饬属一律严

禁[10]㈨p4∞，从而引发了一场“开禁”与“封禁”之争。
李鸿章力主开禁，但为避外人乘间窥伺之弊，须

“于通融中求限制”，即认为应酌情开放官荒，但只

准招典承租，不准业者受价私卖，尤其对“各项职

衔顶戴人员，在官人役以及僧道喇嘛教民诸色目

人，一概不准招承佃作”[10]懈2鼬。但各级地方官显

然对此实施不力，教方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土地并

因之与当地绅民产生了冲突。1870年，张理厅万

兴张等村民张鹏等与山西丰镇厅南壕堑教堂教民

段振举因租地问题发生争执并对簿公

堂[10]‘第192，246’248’2印’276’277’373’374号)。1884年，滦平县

杨树底村民陈太因祖遗地亩与县属老虎沟教堂涉

讼[11]‘第232号)。1897年，察哈尔正黄旗七苏木地方

正黄旗佐领、武举乔旺、教民杨世望及文生孟士仁

等因争夺地亩互控成讼。[12]‘第121号’

二因摊收修庙与庙会钱文引发

中国城乡多庙，上已述及。每隔一定时间各

地还要进行修缮，这一活动因政府的大力提倡与

绅民的坚韧信仰以及不赀的耗费成为地方社会生

活中的一项要务，各地对此很重视。庙会之期，一

般要搭棚唱戏、歌舞喧闹一番，所用不菲。

修庙与各种庙会费用的筹集办法有两种：一

是以地方官的名义下令征收；二是以“绅民公议”

的形式由民间征收。“弛禁”上谕的颁发使教民的

异质信仰成为合法，同时也为他们拒交各项迎神

赛会、演戏烧香诸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

1862年1月，法国代拟的“免摊”通行文稿为清政

府首肯、颁行后，此类案件层见迭出。一方面，官

绅士民对教民免摊修庙及各类香会钱文表现出极

大的心理失衡。因为尽管信仰不同，但民教双方

在其他方面仍有诸多干系：他们同属“天朝”子民，

同居一个社区，同享各种自然与人文资源。在绅

民看来，仅凭一个教民身份便可轻易“逃脱”诸多

费用，违反了老规矩，实在说不过去。而教民对此

却心安理得，并将“免摊”的实际内容逐步扩展，从

而引起了绅民更大的不满。双方常常因此争得面

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最后不得不由官方了断。

绝大多数情况下，教民因“拒交”态度的坚决

与传教士、领事、公使的介入而终得“酌减”或“免

摊”。如1874年定州西板村教案[10]‘第334勘，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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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州王乐寺、杜家庄教案[10]‘第342号)，1881年霸

州高家庄教案E11](第144’145’152’160锄及同年清苑县刘

村教案[11]‘第”6’206号)均如此。例外的案子也有：

1873年巨鹿县捐修文庙一案，直督李鸿章以更加

坚决的态度最终使“恃教抗捐”的教民梁武魁“愧

悔”不已，被杖80后，“仍愿催全教民与齐民一体

踊跃输将”[10](第272号)。此案中，卫道色彩极浓的李

鸿章不仅捍卫了孔孟先师的尊严，也为普通乡民

找回了些许心理平衡；而同案中地方士绅的表

现——高祥凤等15名生员保释教民梁武魁则进

一步说明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多面性，

在这里，他们看重的是保一方平安。

三 因细故口角争殴引发

近代以来，由于频繁的灾祸及人口极度膨胀

造成的城乡生活资源的日益溃乏与生存环境的日

益恶化，使一向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变得好勇斗狠、

睚眦必报起来。“弛禁”上谕颁布后，教民作为一

个特殊社会权利单元的地位凸显，加重了这一势

态。1863年10月5日，武强县河南屯村民魏奔

楼摘食教民杨熊家菜茄，当晚杨找来不依，争殴，

次El杨因伤毕命。[1](第603’604号)，仅仅因为个把菜茄

便闹出一条人命，成为上述命题的绝好注脚。闲

言口角，无事生非也时常发生，1870年武清县大

三庄张兴位赴肖庄与李四邀会钱文，与教民石春

“闲言”口角，经人劝散又率子找石不依，教方上控

成案[7]‘第393’394号)。1880年平乡县弯子村刘贵先下

地，与教民在下地路上口角走散。回家后教民复

持刀棍寻衅致讼[11]‘第184号)。此类案件正如直督李

鸿章所言，乃纯属“民间鼠雀相争”[7](p33∞。

教案民方当事人除村民外，有勇丁、哨官、店

主、木匠、船员等，基本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官

员、士绅是绝少参与此类口角争殴案件的，这与他

们的教育程度、所拥有的财富以及社交圈子等有

关。从教案结果看，如果没有传教士、领事、公使

强行干预，清地方官一般将此视为普通民事纠纷

案件处理，量刑较轻，有相当部分案子是通过“社

区精英”们私下和解的。

四 因教方遭劫窃引发

近代中国，各地劫盗案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教方也在所难免。仅从统计到的发生在

直隶的十几起此类教案来看，涉及地区包括宣化、

保定、河问、广平、天津5府及深、冀2州等。

凶年多盗，乱世生匪。近代频仍的人祸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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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摧残着人们的生活，更吞噬着他们的心灵。

许多人或“因贫难度”落草为寇，或“乘便攫取”流

于窃贼，而各地教堂深闭的大门与高耸的十字架

以及传教士手腕上闪闪发光的金表等都为劫盗惯

犯、图利小民及各色义军所驻足，在好奇心和图财

欲的驱使下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洗劫对象。

从这些案件的结果看，除1870年广平府南街

教堂被盗案[7](第362号)、1871年蔚州美国传教士贝

以撒遭殴抢案[2](第683’685号)、1898年曲周县辛营村

教民周清霄家被焚抢案[12](第327号)，前两案因在天

津教案后，后一案则在义和团运动前，均属“特殊”

时期特殊处理，在给教方一定赔偿外，其余则未进

行赔偿。1863年宣化教堂失窃案后，清方还对要

求赔偿的传教士蓝芳进行了严正驳斥，总署致函

法使要求对其严惩。[1]‘第440号目录’表明清方对此类

案件的态度：均属普通劫盗案件，缉拿案犯、获赃

给领是其分内事，仅此而已。对案犯的量刑尺度，

以教方为对象的劫盗案件与普通案件基本一致。

五由揭贴、谣言引发

揭贴，尤其是匿名揭贴，历代统治者都严厉查

禁，因为揭贴的背后是“邪说”惑众的各类会道门，

是暗潮涌动的种种“异端”力量，而这些又往往最

能触动统治者的敏感神经。谣言随揭贴而来，是

一对孪生兄弟，谣言一旦失控成为舆论狂潮，其后

果是令统治者不敢想像的。

反教揭贴是各色揭贴中的特殊一类。鸦片战

争后，西方传教士藉侵略军的坚船利炮乘势东来，

并迅速在中国城乡各地竖起了十字架。我们承

认，传教士中确有一些是怀着真诚的宗教热情来

中国实现其“中华归主”崇高理想的。同时也不可

否认，对于鸦片战争为他们打开东方传教之门带

来的诸多方便，多数传教士是“怀着兴奋与雀跃的

心情来接受”[13](p700’的。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

赋予近代外国来华传教士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

份，而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其魔鬼的成

分无疑是主要的。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记者、时

人宓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景教流行神州，既

以兵力导其先路，则支那之视耶稣、基督，自与释

迦牟尼、谟罕蓦德不同。彼以顺施，此以逆取，故

也。在中国目中心里，景教一事，常与丧师辱国之

意胶结而不可分，创巨痛深，身受者尚未登鬼篆

也。”[3]这是近代中国教案迭出的根源所在。乡绅

是近代中国“正统文化之源和儒家道德体系的支

撑”，当异质文化入侵对传统儒家文化构成挑战与

威胁时，“反应最为敏感、最为激烈”的就是他

们[14](p2’。反教揭贴是其制造者——乡绅对近代

中国民族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能回应，这种

鲜明的时代性使之在近代史上蕴涵了特殊的意

义。

受时代与自身阶级、认知所限，反教揭贴、谣

言的种种荒诞自不待言，但这已不是问题的主要

方面。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民众是近代

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最终受害对象，反教揭贴、

谣言散发流布的意义在于激发、唤醒了民众的民

族认同感，使他们成为“反洋教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传教士对此之所以“谈虎色变”，原因也在于

此。1869年[7](第255,257,258号’和1873年[10]‘第284,329J导)

的两起广平教案，民教双方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

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当时各地流传的有关教

堂、传教士的种种揭贴、谣言的影响而诱发的。

1864年5月，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反教揭贴之

一——《湖南合省公檄》，一夜之间便贴满了广平

府四处，“激励众百姓一同起义，以拒奉教人及各

外国人”[15]‘p57∞，虽经地方官撤除并严申例禁，但

仍以“惊人”的速度在民间广泛传扬着。而案中最

为乡民愤愤的“不奉神明”、“奸淫妇女”等也正是

此类反教揭贴、谣言中所要大书特书、着意渲染的

内容。1870年天津教案及其影响下的数起教案

与谣言、揭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相关论著于此

已有阐述，恕不再赘。当然，如上所述，在许多情

况下，揭贴、谣言总是借助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才发挥作用。

六因民教猜疑、挟嫌捏控而发

民教猜疑源于一种心理定势，即源于民教各

自心中长期形成的关于对方的社会刻板印象。在

民方看来，西方传教士乃异域另类，其越洋万里舶

来东土，一定有所企图、居心叵测，这是民众朴素

的“夷夏之辨”思想的表征，也是他们透视所有相

关问题的基点。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一切：近代

传教士进人中国之际，正是天朝崩溃、丧师辱国之

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进而，当各种中西习俗差

异和现实利益冲突将民众与传教士拉近成为矛盾

的直接对立双方时，印象中所有关于传教士如何

“坏”的形象被最终强化、定格下来，教民当然也不

例外。在传教士一方，对于他们如何取得在华传

教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并不光彩的角色也

是心知肚明，[16](p31~32’他们也确实感受到了来自

帝国上下的种种“排斥”。他们憧憬美好未来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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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时刻不敢忘却过去——“禁教”期间的种种苦

涩，这使得他们变得异常敏感，他们害怕回到过

去，那是一段令他们“心酸”的历史；然而，肩负“中

华归主”的神圣使命以及身处胜利者的特殊地位

又使他们不能容忍丝毫“委屈”，历史毕竟已经过

去，正如鸦片战争时期一位随军传教士所言：“时

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

国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

了。”E17]‘p47’正是基于以上两种心态，传教士及教

民对民众任何一点“反教”举动均表现出空前的关

注与不满，尽管有很多时候这种“反教”仅仅是他

们的主观揣度而已。“民教猜疑”案中，几乎所有

的猜疑与指控最终均落在“禁教”、“反教”、“逼

教”、“闹教”上，这绝不仅仅是巧合。

“弛禁”上谕颁布后，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成

为“合法”。但是，“不谙世事”的民众并不承认，他

们仍然顽固地坚守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

统观念；而传教士则视其“合法性”为至宝，处处欲

以彰显并一度将其作为“杀手锏”。于是，在El常

交往中，出于种种原因，民教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

发时刻猜测对方，当一方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露

出破绽时，对方会很快作出反应，抓住纰漏、上控

成讼，有时甚至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是此类

案件的引发原因。1862年唐山县良村教案，教民

程某因举保乡地不实被县令传讯，疑是“逼教”，司

铎姜怀义赴县分诉，时教民车夫程洪子手执鞭杆

在旁吆喝进署观看的乡民，县令疑其“抗拒官长”，

将其示众，程负气捏控县主刑打逼

教[1]‘第479’495’505号)。1866年宁晋县双井村村民张

洛待请艾教士为其子张书琴看病“驱魔”，不小心

遗火将桌下准备为儿子婚礼做鞭炮的斤余火药燃

着，致伤艾教士而成讼[15]‘第677号)。1884年12月，

邢台县一乞丐夜里在教堂门口点火取暖，致将门

上油漆烤焦，教方随上控E11]‘第223号)。上述两案纯

属偶发性事件，情节并不严重，本可以化小化了，

但在教方看来显然是预谋好的，因此大肆渲染，上

控成讼。

七 由教士教民不法引发

有关因教士教民不法引发教案的论述，以往

学者已多有着墨，不再赘述。只说明一点：在直

隶，单单由此引发的案子实在不算多，比较典型的

案例只寥寥数件，如1863年满城县大固店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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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1]‘第608号)，1891年承德府建昌县教案[18]。以往

学者之所以在此着墨较多，除受当时特殊的政治

气候影响外，还由于他们将大量传教士干预词讼

的案子算入的缘故。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传教士干预词讼无疑是增加了案件的审判难

度与延长了结案时间，但并-：11竭I发教案的直接诱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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